厦门市红十字会

厦门市教育局
厦红[2009]
16号


关于在高校设立红十字紧急救助系统的

通知

各高校红十字会：

为贯彻落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教育部等15个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广泛深入开展救护工作的通知》（红总字〔2001〕44号）精神，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省红十字会、省教育厅联合德高贝登户外广告（中国）有限公司在高校中设立红十字紧急救助系统。为增强厦门区域的高校广大红十字会员和师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推动学校文明平安建设，请各高校结合本校的实际，积极参与此项工作，并将相关情况反馈厦门市红十字会事业发展部，联系人：赖其水，联系电话：2028505。
附件：《关于在省属高校设立红十字紧急救助系统的通知》

二○○九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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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省红十字会、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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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红事〔2009〕34号


关于在省属高校设立红十字

紧急救助系统的通知
各省属高校：

为了贯彻落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等15个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广泛深入开展救护工作的通知》（红总字[2001]44号）精神，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增强我省高校广大师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推动学校文明平安建设，结合我省实际，省红十字会、省教育厅拟联合德高贝登户外广告(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德高中国（JCDecaux）]，在省属高校中设立红十字紧急救助系统（以下简称“救助系统”）工作，首批选择福州大学等3所高校进行试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组织领导

设立由省红十字会、省教育厅和德高中国（JCDecaux）相关人员组成的救助系统工作办公室，设在福建省红十字会事业发展与交往联络部，负责设立救助系统的工作落实及日常管理工作。

2、 项目内容

1. 救助系统由常备公共急救箱和红十字急救员队伍组成。其中急救箱与灯箱一同设置在公共场所。该救助系统首批投放100个急救箱（含16种箱内药品），其中福州大学50个、福建农林大学30个、福建中医学院20个。其它高校红十字会结合实际，可向救助系统办公室提出安放急救箱的申请，救助系统办公室将根据情况择优确定，分批投放。

2. 建立救助系统的高校按1个箱体配备3名的比例选派红十字急救员（红十字志愿者优先考虑），填写《福建省红十字紧急救助系统急救员培训申报表》（附件2），由省红十字会免费进行救护知识和技能的培训。高校根据培训情况，选派优秀急救员参与救助系统的日常管理工作。

3. 建立救助系统的高校按10个箱体推荐1名的比例筛选特困生（红十字志愿者优先考虑），填写《福建省红十字紧急救助系统特困生资助申报表》（附件3），由德高中国（JCDecaux）进行资助，每人每学年1000元。接受资助的特困生可自愿参与救护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参与救助系统的日常管理工作。
三、职责分工

1. 由省红十字会、省教育厅会提出并确定建立救助系统学校。省红十字会负责急救员培训。

2. 由德高中国（JCDecaux）向设立救助系统的高校红十字会无偿提供、更新急救设施（急救箱、药品等），并建立针对救助系统的高校特困生的资助金。

3. 由高校红十字会选好安装急救箱场所和急救员培训场所，选派红十字志愿者担任急救员，推荐品学兼优的特困生接受资助，并负责对急救员的日常管理工作。急救员负责救助系统的日常管理，包括急救箱保管及日常维护、清洁，药品清点、检查、补充及使用情况记录等。

四、有关要求

1. 建立救助系统的高校红十字会领导，要切实重视此项工作，组织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并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2. 要在高校师生中广泛宣传建立该救助系统的目的和意义，教育学生爱护急救设施，保证正常使用。

3. 请首批试点的3所高校填写《福建省红十字紧急救助系统申报表》（附件1）及附件2、3，各一式两份，盖章后将其中一份于4月1日前报送省红十字会事业发展与交往联络部，逾期不报，视为放弃。

4. 有关单位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省红十字会事业发展与交往联络部

联系人：吴联妙　沈晏力        邮编350003

地址：福州市华林路128号屏东写字楼8层

电话：0591－87763356   87763373（传真）

省教育厅  联系人：潘贤权  0591-87091442  

德高中国（JCDecaux）  联系人：杨 京  邮编100007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1206室010-84186566  84187288（传真）

附件：

1.《福建省红十字紧急救助系统申报表》

2.《福建省红十字紧急救助系统急救员培训申报表》

3.《福建省红十字紧急救助系统特困生资助申报表》
福建省红十字会              福建省教育厅

二○○九年三月十二日
  附件1：
福建省红十字紧急救助系统申报表
	学校名称
	
	邮编
	

	通讯地址
	

	负责人
	
	职务
	
	办公电话
	

	联系人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学校红十字会开展工作情况简介及项目

申请原因
	

	所    在

学    校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福建省红十字紧急救助系统急救员培训申报表
	学校名称（盖章）
	

	学校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已有急救员数量
	
	需培训救护员数量
	

	培训原因
	

	报名培训急救员资料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院、年级、专业、班级
	手机
	身份证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附件3：

福建省红十字紧急救助系统特困生资助申报表

申请学期：20     年     学期

	所在学校
	         
	

	所属院校
	   院（系）        专业     年级    班
	

	姓 名
	
	 性别
	
	籍贯
	
	

	出生年月
	
	民族
	
	QQ号
	
	

	身份证号
	
	学生证号码
	

	详细家庭地址
	省（市、区）            市（县）            区（镇、乡）

	家庭电话
	
	本人电话
	
	E-mail
	

	本人

简历及参加红十字志愿服务经历
	

	家庭

主要

成员
	姓名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及职务
	月平均收入

	
	
	
	
	

	
	
	
	
	

	
	
	
	
	

	
	
	
	
	

	所在

院校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请随表附上本人身份证、学生证复印件及一寸照片一张）
主题词：红十字会  高校  紧急救助   通知
抄送：总会事业发展部，各设区市红十字会、教育局，

各相关高等院校，会机关各部室。
福建省红十字会办公室          2009年3月13日印发

